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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食農安全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農糧產品 / 個別驗證 

 

產銷履歷驗證申請書  
 

 

 

 

□初次查驗   □增列查驗   □展延查驗  □其他 

 

(2026/02 生效) 

申請單位： 

申 請 人： 

作 物： 

 

申請編號：                         (本欄由台灣食農填寫) 

收件日期：                         (本欄由台灣食農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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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文件確認表 

項次 資 料 名 稱 

1.  

□ 自然人：個人身份證正反影本 

□ 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農場、農業產銷班、學校、法人或團體，或領有商業登記證明

文件者：除了檢附負責人身份證正反影本外，需檢附相關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 地籍資料：第一類土地謄本、地籍圖謄本之影本(三個月內之文件) 

□ 土地非自有者，請提供證明文件，如租賃契約、切結書或土地同意使用書，且文

件有效期須至少還有一年以上。 

2.  

□ 檢附台灣良好農業規範與生產紀錄簿，包括下列文件： 

□ 誓約書/切結書 

□ 生產及出貨作業查核表(至少一次之自我查核紀錄)   

□ 申請日前至少三個月或一個生產週期之生產履歷紀錄(紙本) 

□ 肥料及病蟲草害防治等資材之使用出入庫紀錄 

□ 種子/種苗/繁殖體之來源及購買單據或憑證 

□ 肥料與病蟲草害防治資材之購買單據或憑證 

□ 其他資材(如培養土、椰纖等栽培介質等)之購買單據或憑證 

□ 場地及機具設備之清潔管理紀錄 

□ 農業相關訓練或講習之證明/證書(共      頁) 

□ 標章使用紀錄（初次查驗免附） 

3.  
□ 客戶抱怨處理紀錄 (初次查驗不適用) 

□ 產品下架回收紀錄 (初次查驗不適用) 

4.  

□ 已完成上傳至少三個月或一個生產週期之生產紀錄至「農產品產銷履歷系統」

(http://resume.afa.gov.tw/resume/) 

□ 「農產品產銷履歷系統」提出驗證申請(請指定台灣食農安全檢驗股份有限公司為

驗證機構) 

5.  

□ 有委外作業者，應檢附委外作業合約及其作業紀錄。 

□ 同時生產產銷履歷與非產銷履歷農產品，需檢附以下文件： 

□ 自主管理機制文件 

□ 非產銷履歷農產品之採收與出貨紀錄 

6.  □ 轉證申請：應檢附原通過驗證機構之相關文件供查核，無法提供則視為初次驗證。 

註：請確認資料無誤後勾選 

 

本欄由本公司填寫 

※申請驗證資料是否為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基準 TGAP 最新版並符合申請條件/檢附文件是否

完整 □是(收件) □否(退件)，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確認人員/日期：  

http://resume.afa.gov.tw/res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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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申請基本資料表 

1. 驗證方案：實施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制度 

(1). 申請驗證：農糧產品 - 個別驗證 ( □單一場區；□多場區:    個 )   

□初次查驗   □增列查驗   □展延查驗   □其他：___________ 

(2). 申請驗證之產品與其驗證基準： 

農產品類別：_________類-_________，作物產期___________，生產面積：__________ 

(3). 驗證基準：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暨相關子法 

□台灣良好農業規範(TGAP)/版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基本資料： 

(1). 單位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負責人或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稱： ___________________  

（若以公司或機構名義提出申請，請提供貴公司或機構授權之代表人姓名） 

(3). 身分證字號／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連絡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上)  手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____________________  

(6). 電子信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組織代碼： ___________________ (6 位數字) 

(8).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驗證場所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生產製造過程中，是否有委外作業? □否 □是，請勾選委外項目：□烘乾、□製茶、

□碾製、□貯藏、□包裝、□標示、□其他，並提供委外資訊及檢附委外作業合約) 

委外單位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  委外作業場區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外單位是否具驗證證書(請檢附) □是 □否 

(11). 是否有未申請驗證之農地種植與本驗證申請相同作物？□否；□是(面積約          

公頃，請檢附□自主管理機制之文件、□生產數量及販售情形之紀錄) 

(12). 您是否向其他驗證機構申請驗證？ □否；□是 (□曾經；□現在同時)，請提供有關

文件資料、證書)  

(13). 您 □是 □否 曾在過去 3 年內被任何驗證機構通知以下情形(選是請勾選)：□退件  

□撤銷  □暫時停止驗證  □終止驗證  □結束驗證，並簡述原因 

(14). 您是否已清楚明白相關法規與本公司的「產銷履歷驗證作業手冊」？ □是；□否 

(15). 希望稽核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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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銷售與標章： 

1 
是否代銷其他

農友的產品 
□否 □是，請說明： 

2 
驗證通過後，標

章如何使用 

□不貼標章 

□自行黏貼 

□套印 

□標章隨貨交付通

路(理貨中心) 

□其他，請說明： 

3 
預計產品銷售

對象/通路 

□拍賣市場  □超市賣場  □中盤商 □果菜市場 □批發商收購 

□加工業者，業者名稱：                                       

□分裝/流通業者，業者名稱：                                   

□網路販售 

□其他銷售對象 

(17). 生產條件概況： 

1 產地條件 □平地 □坡地 □河川地 □林地 □國有地 

2 灌溉水源 
□河水 □雨水 □山泉水 □地下水 □自來水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耕作人力 □自家人___人  □固定傭工___人  □臨時工___人 

4 主要設施 

□辦公室 □育苗室 □堆肥舍 □倉庫 □集貨/包裝室 □冷藏庫  

□蓄水池/塔 □溫/網室 □資材室 □水耕栽培 □噴灌/滴灌系統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主要機械 

□曳引機 □耕耘機 □插秧機 □收穫機 □乾燥機 □中耕機 

□割草機 □養液桶/槽 □噴藥桶 □動力撒佈機 □動力噴霧機 

□冷藏車 □搬運車 □貨車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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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驗證同意書 

1. 本人明白填寫此份申請書，並不代表已經獲得驗證資格。 

2. 對驗證合格標誌、驗證證書及檢驗報告等相關文件之使用不得損害台灣食農安全檢驗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受理之聲譽，並不得利用驗證事宜做出誤導或未經授權的

聲明。 

3. 通過驗證後，非驗證田區及產品，不得使用標章，若有違反，相關後果由申請單位自負，

本公司有權撤銷驗證資格。 

4. 已通過驗證之申請單位，若有產品品項、農地等異動時，需主動通知本公司並接受本公

司之相關查核。 

5. 若有異常事件發生時，同意接受本公司增加不定期追查，費用由申請單位繳付。 

6. 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應以最新版之臺灣良好農業規範(TGAP)為驗證依據。 

7. 需遵守農藥管理法之安全用藥規定，且不得使用非推薦用藥。 

8. 若驗證田區周圍有其他作物，需自我加強管控以避免鄰田污染，若有鄰田污染之區域，

本公司得增加抽驗頻率/件數，不得拒絕，費用由申請單位負擔。 

9. 若將驗證產品之生產計畫所訂之部分作業事項委由他人代為執行，且致驗證產品移轉至

他人作業場區者，應提供委外作業合約及作業紀錄，其委外作業和約內容應包括合約期

間、委外之產品、項目、作業流程及規範等資訊，作業紀錄內容應包含對象、工作項目

及工作期間。委外作業承攬者須配合本公司進行委外作業查核，申請單位不得拒絕，其

產生之費用由申請單位負擔。 

10. 當驗證資格被暫時停止、終止、結束或撤銷時，應停止使用一切引用該驗證之廣告事務，

若經終止或撤銷驗證資格時應繳回驗證證書。 

11. 驗證證書及驗證標章不得轉移、出借、出售他人使用。 

12. 當接獲本公司通知，要求納入新的或修訂之要求而影響時，應配合實施適當變更，並依

驗證要求採取相關措施。 

13. 申請展延查驗，需填寫產銷履歷驗證申請書，並於證書有效期屆滿前 3 個月提出申請。 

14. 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管理辦法及相關法規及本公司驗證規範皆已在官方網站對大眾公

開，可自行下載查閱。 

 

 

 

 

 

 

農產品經營者/公司負責人簽名：                    日期：                     

※簽署即代表已詳閱申請書並同意以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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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驗證農地名冊（如有多場區者請逐筆填寫） 

No. 
田區

代號 
農 地 地 段 地 號 種植作物 

土地 

所有權 

土地謄本

面積(公頃) 

申請驗證

面積(公頃) 

增列/ 

減列 

    □自有 

□非自有 
  

□增列 

□減列 

    □自有 

□非自有 
  

□增列 

□減列 

    □自有 

□非自有 
  

□增列 

□減列 

    □自有 

□非自有 
  

□增列 

□減列 

    □自有 

□非自有 
  

□增列 

□減列 

    □自有 

□非自有 
  

□增列 

□減列 

    □自有 

□非自有 
  

□增列 

□減列 

總 面 積(公頃)    

註：1. 若不敷使用，可自行複印本頁填寫再裝訂，或可由TGAP基本資料影印後備查。 

2. 農地如為非自有者，需檢附租賃契約書/土地使用同意書以供查核。 

3. 田區代號：可依作物或分批栽種等需要自行設定。 

4. 初次查驗及展延查驗無須勾選“增列/減列”欄位。  

5. 面積請寫至小數點第四位，第五位以後無條件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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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年度生產計畫表  (作物種植期間如跨年度時，請一併寫上並於備註欄註明年份) 

田 區 

代 號 

面 積 

(公頃) 

種 植 作 物 / 預 估 產 量 (單位: 公斤 ) 
備   註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總產量

預估 

作物種類           

產量(公斤)           

範例： 

場 區 

代 號 

面 積 

(公頃) 

種 植 作 物 / 預 估 產 量 (單位: 公斤) 
備   註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A 0.20             間作及敷蓋稻草 

B 3.00             間作及敷蓋稻草 

※ 如不敷書寫敬請自行複印附上 

小白菜 / 800 莧菜 / 800 菠菜 / 800 

葉用蘿蔔 / 2000 空心菜 / 1000 芥藍菜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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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農場配置圖 

1. 請標明房舍、設施(集貨場、溫/網室、水塔、資材室等)、道路等，可自行繪製或套繪在地

籍圖上，但需清楚標示各田區之劃分與代號。並註明周邊鄰田種植作物種類或地物。 

2. 應標示灌溉水源入水口或地下水井位置。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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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告知人（以下簡稱本人）擬申請台灣食農安全檢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辦理

之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服務，茲由公司告知本人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等相關事項如下： 

一、蒐集之特定目的 

公司基於農產品驗證服務之特定目的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二、蒐集及處理個人資料類別 

(一)辨識個人者：如中英文姓名、身分證字號、相關通訊聯絡資訊(戶籍地址、聯絡地址、

e-mail、電話)等。 

(二)個人描述：如出生年月日、機構單位名稱、部門等。 

(三)其他：如工作生產紀錄資訊、地籍資料謄本。 

三、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本人同意公司於驗證存續期間、相關法令或契約約定就個人資料之保存期間、公司

因執行農產品驗證業務必須之保存期間，在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地區與公司有農產

品驗證業務往來之機構或合作單位，得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方式利用本人個人

資料。 

四、本人知悉就本人提供之個人資料得向公司行使下列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五、本人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但本人提供之個人資料，如有內容不完整，或經公

司發現不足以確認本人身份真實性，或其他個人資料冒用，個人資料不實等情形，可能

喪失相關權利。 

 

本人已清楚瞭解上開事項，並同意台灣食農安全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基於上述特定目的蒐

集或處理本人個人資料，並於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內利用本人個人資料。 

 

 受告知人暨立同意書人 ：_________________（正楷簽章） 

 身分證字號 ：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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